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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壮族自治区国防动员（人民防空）
行政处罚裁量实施细则（试行）
 
第一条  为了规范人民防空行政执法行为，保障公平、公正、合理行使人民防空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广西壮族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办法》等法律法规，结合人防行政处罚实际，制定本细则。
第二条  本自治区县级以上人民防空主管部门依照人民防空法律法规实施行政处罚，适用本细则。法律、法规、规章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三条  本细则所称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是指本自治区县级以上人民防空主管部门，在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处罚种类和幅度范围内，根据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危害程度等方面的具体情节，在确定给予处罚的种类和幅度时应当遵守的基本标准。
第四条  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的适用遵循以下原则:
（一）处罚法定。在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范围内实施行政处罚，做到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法规、规章正确。
（二）公平公正。对于性质、情节、社会危害性相同或相类似的案件，适用的法律依据、处罚的种类、幅度应当基本相同。
（三）程序正当。遵循法定程序，充分听取当事人的意见，依法保障当事人的知情权、救济权。
（四）过罚相当。综合考虑违法案件的事实、性质、情节以及社会危害性等因素，在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处罚种类和幅度范围内，作出适当的行政处罚。
（五）教育与处罚相结合。通过纠正违法行为，教育、引导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自觉守法。
（六）有利于行政相对人。可以适用的法律规范规定不一致的，除法律规范有特别规定的以外，按照有利于行政相对人的原则适用法律规范。
第五条  人民防空主管部门在实施行政处罚时，对于违法事实、性质、情节、社会危害程度相同或相似的案件，适用的法律、法规和规章依据、处罚种类及处罚幅度应当相同或基本相同。
同一时期、同一地区，对同一类违法主体实施的性质相同、情节相近或者相似、危害后果基本相当的违法行为，在实施处罚裁量时，适用的处罚种类应当基本一致，处罚幅度应当基本相当。
第六条  同一违法行为违反了不同法律规范的，在适用法律时应当按照下列顺序选择。
（一）法律效力高的法律规范优先适用；
（二）效力相同的法律规范，有特别规定的优先适用；
（三）效力相同的法律规范，生效时间在后的优先适用；
（四）新旧法规定不一致时，遵循从旧兼从轻原则。
第七条  行政相对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予行政处罚：
（一）不满十四周岁的未成年人有违法行为的；
（二）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时有违法行为的；
（三）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
（四）行政相对人有证据证明没有主观过错的；
（五）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可以不予行政处罚。
第八条  其他执法部门就同一违法行为已经作出罚款行政处罚决定的，按照“一事不再罚”原则，人民防空主管部门不再给予罚款的行政处罚。
第九条  行政相对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
（一）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未成年人有违法行为的；
（二）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实施违法行为的；
（三）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
（四）受他人胁迫或者诱骗实施违法行为的；
（五）主动供述行政机关尚未掌握的违法行为的；
（六）配合行政机关查处违法行为有立功表现的；
（七）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其他应当从轻或者减轻的。
第十条  违法行为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从重处罚，在处罚幅度内从重确定：
（一）经劝告后继续实施违法行为的；
（二）对举报人、控告人、证人等打击报复的；
（三）连续多次实施同类违法行为的；
（四）受到行政处罚两年后再次实施相同或者相近违法行为的；
（五）逃避、扰乱、抗拒、妨碍执法的；
（六）其他依法从重处罚的情形。
第十一条  同时具有多个从重、从轻或者减轻情形的，应当综合考虑，在调节处罚幅度时一般采取同向调节相叠加、逆向调节相抵减的方式，也可以将对整个案情影响较大的情节作为主要考虑因素。
同时具有从重、从轻或减轻情形的，不适用减轻处罚。
行政执法人员在调查取证时，除采集行政相对人违法的证据外，还应收集行政相对人是否有从轻、减轻或从重处罚情节的证据。
调查终结后，应当及时提出案件行政处罚的种类和幅度的建议，并说明行使裁量权的事实、理由和依据。
第十二条  人民防空主管部门应当保证行政相对人的陈述权和申辩权，不得因行政相对人陈述、申辩而给予更重的处罚。
第十三条  违法行为在二年内未被发现的，不再给予行政处罚；涉及公民生命健康安全且有危害后果的，上述期限延长至五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前款规定的期限，从违法行为发生之日起计算；违法行为有连续或者继续状态的，从行为终了之日起计算。
第十四条  违法行为涉嫌构成犯罪的，应当依法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不得以行政处罚代替刑事处罚。
第十五条  重大、复杂、疑难、情节严重或者社会影响较大的案件，应当经集体讨论作出决定，由人民防空主管部门主要负责人签发行政处罚决定书；提交集体讨论前应经部门法治机构合法性审查。
第十六条  人民防空行政执法人员与案件有直接利害关系或者其他关系可能影响公正执法的，应当回避。
当事人认为人民防空行政执法人员与案件有直接利害关系或者有其他关系可能影响公正执法的，有权申请回避。行政相对人提出回避申请的，由人民防空主管部门负责人决定。
第十七条  人民防空行政执法人员在行使行政处罚裁量权时，有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对有关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八条  本细则和《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防空行政处罚裁量基准》自印发之日起施行。自治区国动办此前规定与本细则不一致的，按照本细则执行。

